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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培训

1、乙方按规定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

2、培训时间：服务验收合格后，地点：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或按乙方投标文件承诺执行。

第六条 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招标文件要求和本合同所附的售后服务承诺书，为甲

方提供售后服务。

2、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详见附件。

3、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服务。不符合要求者，

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服务的直接费用（技术、保

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4、响应时间及故障处理要求：

（1）响应时间：上班值班维修员应在 10 分钟到达现场，2 小时内提出故障解决方案；

遇到紧急情况上班值班人员需要支援的，非值班人员应在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支援维修，4

小时内提出故障解决方案。

（2）故障处理（设备维修）时间要求：一般故障（不会导致相关业务系统停止运行的）

应在到场后 2 小时内排除，重大故障应在 24 小时内排除故障。无法在约定时间内修复的故

障设备，供应商应立即提供应急预案使采购人得以维持正常工作。

5、在服务期内，乙方应对服务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本项目不设预付款项。合同款项按月支付：自合同生效满一个月之日起，

支付首个月度合同款，后续每月依此类推。中标人须于次月10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上月结算明

细单据；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交的结算明细单据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在收到中标人

按核定金额提供的合规有效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服务费用。

第八条 保证金：

本项目按中标成交金额的2%收取履约保证金，中标服务商在签订合同之前从基本账户转

入采购人指定的单位账户。

户名：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开户行：工行百色新兴支行；

账 号：2110600209264005642。

转账时在备注栏注明：“XX 项目”履约保证金）










